《宿州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OLE_LINK1]2020年起，宿州市执行《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2月，省政府修订并印发《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26号），该办法于2025年7月1日正式施行。由于新办法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管理和使用作出较大调整，因此我市需出台对应的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使用和管理，保障物业公共设施设备的正常维修和使用，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
二、起草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财政部165号令）
3.《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建房规〔2020〕10号）
4.《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2023修订版）
5.《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326号）
6.宿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25号）
三、起草过程
1.调研起草阶段
2025年3月，启动《办法》起草工作，起草小组前期以实地调查、座谈会等相关方式向物业行业协会、物业服务企业、小区业委会、街道社区代表及县区物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开发企业等各方代表了解本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在总结前期调研成果基础上，深入学习研究国家、省及其他城市关于维修资金管理的法律法规与政策。结合宿州市维修资金管理现状，分析总结新情况、梳理需迫切解决的问题，经多次讨论形成《办法》初稿。
2.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5月，市房管中心召集相关单位研讨《办法》初稿，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向埇桥区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及市住建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消防救援部门、市自然资源局等多部门征求意见，并吸纳合理反馈进行修改；2025年5月29日，市政府办公室组织市房管中心、埇桥区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及市住建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消防救援局、市自然资源局以及南关街道、北关街道办事处物业办负责人，共同讨论征求意见稿。
3.修改完善阶段
对收集的意见建议进行分析研究，吸收采纳合理内容，进一步完善文本后，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于9月9日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四、主要内容
1.明确属地管理责任
按照宿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25号）要求，建立市级对维修资金统一管理、区级属地管理的维修资金使用、管理体制。
2.维修资金的交存标准，交存时间节点
一是明确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交存范围，规定住宅和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或者住宅小区外与单幢住宅结构相连的非住宅业主应当交存维修资金。二是明确了交存标准，规定配备电梯的按100元/㎡、不配备电梯的按60元/㎡、商业按照建筑面积100元/㎡标准交存、车位车库等地下空间按60元/㎡的标准交存。三是明确了交存节点。规定已售出的物业，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由业主在办理房屋入住手续前交存；建设单位自用、出租以及已竣工尚未售出的物业，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由建设单位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前交存。
[bookmark: _GoBack]制定依据：《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326号）规定，业主、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所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交存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交存的数额为物业所在的市、县住宅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的5%至8%。市、县人民政府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按照前款规定合理确定、公布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数额，并适时调整。市房管中心委托市定额站，组织宿州市建筑工程全过程咨询协会牵头，对宿州市区建安成本进行测算，涵盖多层、小高层、高层住宅及地下车库结构。经测算，带电梯的住宅、商业按100元每平方米的标准交存；不带电梯的住宅、非住宅按照60元每平方米的标准交存；符合《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交存规定。
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财政部令第165号）规定，明确业主未按规定交存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购买人。
3.完善维修资金使用监督
新增规定，维修资金使用实行工程造价审核、工程监理等第三方监督服务制度。
4.降低表决门槛
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降低了申请人使用维修资金征求相关受益业主意见表决门槛。
5.规范应急维修管理
制定应急维修项目清单、应急使用维修资金的程序，同时明确可制定年度维修资金使用计划。
2025年10月20日
